安化县雪峰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
2022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我们根据《安化县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结合我处的具体情况，认真组织开展了2022年度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我处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
我处机关内设综合办公室、规划建设股、地质遗迹保护股等3个职能股室。下辖马路管理站、柘溪管理站等2个二级机构。截止2022年12月,全处实有人数13人，其中在职13人(编制人数13人)。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规模、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等。
2022年部门决算收支完成情况。
1、收入：235.02万元。其中，财政基本预算收入235.02万元，其他收入0万元。主要为财政拨款收入。
2、支出：235.02万元。其中，基本支出185.02万元，项目支出50万元。主要为单位职工的工资福利支出及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（三）绩效目标设立情况
2022年，县雪峰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4个项目实行了绩效目标管理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50万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财政拨款0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当年财政拨款0万元、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当年安排0万元和单位资金安排0万元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
（一）基本支出
从整体情况来看，我处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。在支出过程中，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“三公经费”明显下降。
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：近年来，我处制定、完善了《雪峰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雪峰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车辆管理制度》、《雪峰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差旅费管理实施办法》、《雪峰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机关管理制度》等一系列内部制度。
“三公经费”控制情况：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，严格控制“三公经费”支出，取得了良好效果。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。同时，按按照上级的要求，在财政局的网站上对“三公”经费情况进行了公示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
项目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完成情况：2022年我处项目绩效总目标4个，全部为单位日常本职工作的项目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
所有项目都详细制定了方案，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，并加强了监督。尤其是在专项经费支出上，我们能专款专用，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，无截留、无挪用等现象。实行了先有预算、后有执行、“用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新常态。
四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
[bookmark: _GoBack] 2022年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我们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，团结拼搏，全面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。
根据对我处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情况的检查，2022年我处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分99分，为“优”等级。
五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。
此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：严格落实《预算法》及省、市、县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，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升部门责任意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地质公园旅游事业的发展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主要过程。
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我们成立了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，党组成员、处属各单位及机关各股室全程参与，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，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。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，查找原因，及时纠正偏差，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。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一是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二是绩效目标设立有待进一步细化和量化。
三是地质公园行业管理职能定位有待研究明确，行业管理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强化。
7、 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（一）请财政根据公园事业发展的要求和实际情况，提高年初部门预算额度，将常规项目支出纳入年度预算，并增加相关项目支出预算。
（二）请解决雪峰湖国家地质公园2023年缺口资金。
（三）进一步规范绩效目标编制。在编制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时要求指向更加明确、细化量化、合理可行、相应匹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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